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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 183號法律公告

《2009年入境 (碇泊處及着陸地點 ) (修訂 )令》

(由保安局局長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章 )第 60條發出 )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9年 12月 4日起實施。

2. 修訂附表 1A

 《入境 (碇泊處及着陸地點 )令》(第 115章，附屬法例 C)附表 1A現予修訂，廢
除第 I項而代以——

“I. 入境船隻香港國際機場 由以下範圍組成的範圍——
碇泊處 (a) 以連接以下各點的直線為界的範

圍——
(1) 北緯 22º 19’ 11.1”，

東經 113º 56’ 39.5”；
(2) 北緯 22º 19’ 11.0”，

東經 113º 56’ 40.4”；
(3) 北緯 22º 19’ 10.9”，

東經 113º 56’ 40.6”；
(4) 北緯 22º 19’ 10.9”，

東經 113º 56’ 40.9”；
(5) 北緯 22º 19’ 10.8”，

東經 113º 56’ 41.0”；
(6) 北緯 22º 19’ 10.6”，

東經 113º 56’ 40.9”；
(7) 北緯 22º 19’ 10.5”，

東經 113º 56’ 40.7”；
(8) 北緯 22º 19’ 10.4”，

東經 113º 56’ 40.6”；
(9) 北緯 22º 19’ 10.0”，

東經 113º 56’ 39.9”；
(10) 北緯 22º 19’ 09.0”，

東經 113º 56’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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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緯 22º 19’ 07.5”，
東經 113º 56’ 39.3”；

(12) 北緯 22º 19’ 06.2”，
東經 113º 56’ 39.0”；

(13) 北緯 22º 19’ 05.8”，
東經 113º 56’ 39.0”；

(14) 北緯 22º 19’ 05.1”，
東經 113º 56’ 38.8”；

(15) 北緯 22º 19’ 03.9”，
東經 113º 56’ 38.5”；

(16) 北緯 22º 19’ 03.2”，
東經 113º 56’ 38.4”；

(17) 北緯 22º 19’ 02.5”，
東經 113º 56’ 38.2”；

(18) 北緯 22º 19’ 02.7”，
東經 113º 56’ 37.0”；

(19) 北緯 22º 19’ 02.8”，
東經 113º 56’ 37.0”；

(20) 北緯 22º 19’ 03.1”，
東經 113º 56’ 36.8”；

(21) 北緯 22º 19’ 03.1”，
東經 113º 56’ 36.9”；

(22) 北緯 22º 19’ 03.2”，
東經 113º 56’ 37.0”；

(23) 北緯 22º 19’ 03.2”，
東經 113º 56’ 36.9”；

(24) 北緯 22º 19’ 03.3”，
東經 113º 56’ 36.9”；

(25) 北緯 22º 19’ 03.3”，
東經 113º 56’ 36.8”；

(26) 北緯 22º 19’ 03.4”，
東經 113º 56’ 36.8”；

(27) 北緯 22º 19’ 03.5”，
東經 113º 56’ 36.7”；

(28) 北緯 22º 19’ 03.6”，
東經 113º 56’ 36.7”；

(29) 北緯 22º 19’ 03.6”，
東經 113º 56’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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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北緯 22º 19’ 03.7”，
東經 113º 56’ 36.7”；

(31) 北緯 22º 19’ 03.7”，
東經 113º 56’ 36.6”；

(32) 北緯 22º 19’ 04.1”，
東經 113º 56’ 36.5”；

(33) 北緯 22º 19’ 04.2”，
東經 113º 56’ 36.5”；

(34) 北緯 22º 19’ 04.3”，
東經 113º 56’ 36.4”；

(35) 北緯 22º 19’ 04.4”，
東經 113º 56’ 36.4”；

(36) 北緯 22º 19’ 04.5”，
東經 113º 56’ 36.4”；

(37) 北緯 22º 19’ 04.8”，
東經 113º 56’ 36.3”；

(38) 北緯 22º 19’ 04.9”，
東經 113º 56’ 36.3”；

(39) 北緯 22º 19’ 04.8”，
東經 113º 56’ 36.2”；

(40) 北緯 22º 19’ 04.9”，
東經 113º 56’ 36.2”；

(41) 北緯 22º 19’ 05.0”，
東經 113º 56’ 36.2”；

(42) 北緯 22º 19’ 05.0”，
東經 113º 56’ 36.1”；

(43) 北緯 22º 19’ 05.1”，
東經 113º 56’ 36.1”；

(44) 北緯 22º 19’ 05.1”，
東經 113º 56’ 36.2”；

(45) 北緯 22º 19’ 05.8”，
東經 113º 56’ 36.0”；

(46) 北緯 22º 19’ 05.8”，
東經 113º 56’ 35.9”；

(47) 北緯 22º 19’ 05.9”，
東經 113º 56’ 35.8”；

(48) 北緯 22º 19’ 05.9”，
東經 113º 56’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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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北緯 22º 19’ 06.1”，
東經 113º 56’ 35.8”；

(50) 北緯 22º 19’ 06.0”，
東經 113º 56’ 35.8”；

(51) 北緯 22º 19’ 06.1”，
東經 113º 56’ 35.7”；

(52) 北緯 22º 19’ 06.1”，
東經 113º 56’ 35.8”；

(53) 北緯 22º 19’ 06.2”，
東經 113º 56’ 35.8”；

(54) 北緯 22º 19’ 06.2”，
東經 113º 56’ 35.9”；

(55) 北緯 22º 19’ 06.2”，
東經 113º 56’ 36.0”；

(56) 北緯 22º 19’ 06.3”，
東經 113º 56’ 35.9”；

(57) 北緯 22º 19’ 06.3”，
東經 113º 56’ 36.1”；

(58) 北緯 22º 19’ 06.3”，
東經 113º 56’ 36.2”；

(59) 北緯 22º 19’ 06.4”，
東經 113º 56’ 36.2”；

(60) 北緯 22º 19’ 06.4”，
東經 113º 56’ 36.3”；

(61) 北緯 22º 19’ 06.3”，
東經 113º 56’ 36.4”；

(62) 北緯 22º 19’ 06.4”，
東經 113º 56’ 36.3”；

(63) 北緯 22º 19’ 06.6”，
東經 113º 56’ 36.8”；

(64) 北緯 22º 19’ 06.5”，
東經 113º 56’ 37.0”；

(65) 北緯 22º 19’ 06.2”，
東經 113º 56’ 36.9”；

(66) 北緯 22º 19’ 06.2”，
東經 113º 56’ 36.3”；

(67) 北緯 22º 19’ 06.1”，
東經 113º 56’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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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北緯 22º 19’ 06.0”，
東經 113º 56’ 37.1”；

(69) 北緯 22º 19’ 06.1”，
東經 113º 56’ 37.1”；

(70) 北緯 22º 19’ 06.0”，
東經 113º 56’ 37.2”；

(71) 北緯 22º 19’ 06.5”，
東經 113º 56’ 37.2”；

(72) 北緯 22º 19’ 06.5”，
東經 113º 56’ 37.3”；

(73) 北緯 22º 19’ 06.5”，
東經 113º 56’ 37.5”；

(74) 北緯 22º 19’ 06.8”，
東經 113º 56’ 37.6”；

(75) 北緯 22º 19’ 06.9”，
東經 113º 56’ 37.3”；

(76) 北緯 22º 19’ 07.1”，
東經 113º 56’ 37.4”；

(77) 北緯 22º 19’ 08.3”，
東經 113º 56’ 38.1”；

(78) 北緯 22º 19’ 08.7”，
東經 113º 56’ 38.4”；

(79) 北緯 22º 19’ 09.3”，
東經 113º 56’ 38.8”；

(80) 北緯 22º 19’ 09.4”，
東經 113º 56’ 39.0”；

(81) 北緯 22º 19’ 10.2”，
東經 113º 56’ 39.3”；

(b) 以連接以下各點的直線為界的範
圍——
(1) 北緯 22º 19’ 05.8”，

東經 113º 56’ 39.0”；
(2) 北緯 22º 19’ 05.3”，

東經 113º 56’ 41.3”；
(3) 北緯 22º 19’ 04.8”，

東經 113º 56’ 41.2”；
(4) 北緯 22º 19’ 05.1”，

東經 113º 56’ 38.9”；



2009年第 183號法律公告 2009年第 41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2594

(5) 北緯 22º 19’ 05.1”，
東經 113º 56’ 38.8”；

(6) 北緯 22º 19’ 05.8”，
東經 113º 56’ 39.0”；

(c) 以連接以下各點的直線為界的範
圍——
(1) 北緯 22º 19’ 03.9”，

東經 113º 56’ 38.6”；
(2) 北緯 22º 19’ 03.3”，

東經 113º 56’ 40.9”；
(3) 北緯 22º 19’ 02.9”，

東經 113º 56’ 40.8”；
(4) 北緯 22º 19’ 03.2”，

東經 113º 56’ 38.5”；
(5) 北緯 22º 19’ 03.2”，

東經 113º 56’ 38.4”；
(6) 北緯 22º 19’ 03.9”，

東經 113º 56’ 38.5”；
(7) 北緯 22º 19’ 03.9”，

東經 113º 56’ 38.6”；及
(d ) 以連接以下各點的直線為界的範

圍——
(1) 北緯 22º 19’ 07.5”，

東經 113º 56’ 39.3”；
(2) 北緯 22º 19’ 06.7”，

東經 113º 56’ 43.4”；
(3) 北緯 22º 19’ 00.8”，

東經 113º 56’ 42.1”；
(4) 北緯 22º 19’ 01.6”，

東經 113º 56’ 38.0”；
(5) 北緯 22º 19’ 02.5”，
東經 113º 56’ 38.2”；

(6) 北緯 22º 19’ 03.2”，
東經 113º 56’ 38.4”；

(7) 北緯 22º 19’ 03.2”，
東經 113º 56’ 38.5”；

(8) 北緯 22º 19’ 02.9”，
東經 113º 5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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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緯 22º 19’ 03.3”，
東經 113º 56’ 40.9”；

(10) 北緯 22º 19’ 03.9”，
東經 113º 56’ 38.6”；

(11) 北緯 22º 19’ 03.9”，
東經 113º 56’ 38.5”；

(12) 北緯 22º 19’ 05.1”，
東經 113º 56’ 38.8”；

(13) 北緯 22º 19’ 05.1”，
東經 113º 56’ 38.9”；

(14) 北緯 22º 19’ 04.8”，
東經 113º 56’ 41.2”；

(15) 北緯 22º 19’ 05.3”，
東經 113º 56’ 41.3”；

(16) 北緯 22º 19’ 05.8”，
東經 113º 56’ 39.0”；

(17) 北緯 22º 19’ 06.2”，
東經 113º 56’ 39.0”。”。

保安局局長
李少光

2009年 10月 6日

註  釋

 由於永久跨境渡輪終點碼頭計劃在 2009年 12月建成，因此，本命令修訂在《入
境 (碇泊處及着陸地點 )令》(第 115章，附屬法例 C)附表 1A第 I項中對入境船隻
香港國際機場碇泊處的說明，以訂定該碇泊處的經修訂界線。


